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债券代码：150862、151085、 

151086、151137、162031、 

137102、137110、175172 

债券简称：18华控 01、19华控 01、 

19华控 02、19华控 03、19华控 04、

20华夏 EB、20华 EB02、20幸福 01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关于债务逾期等事项的公告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叠加多轮疫情影响，2020 年第四季

度以来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控股”或“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面临流动性阶段性

风险，公司及华夏幸福融资业务受到较大影响，业务正常开展也受到一定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金融债务发生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并发生相

关诉讼、仲裁案件。为化解公司及华夏幸福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

公司及华夏幸福正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推进债务重组相关事

宜。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 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 

（一）未能如期偿还债务的基本情况 

自 2022 年 6 月 3 日（公司前次披露债务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为截至 2022

年 6月 2日情况）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未能如期偿还银

行贷款、信托贷款等形式的债务金额（不含利息）3.78亿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累计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不含利息）合计 525.80 亿元（其中华夏幸福及其

下属子公司债务金额为 461.25亿元，华夏幸福金融债务在签署《债务重组协议》

后将按照签署协议后的到期日执行，相应债务金额在调整后的到期日前将从未能

如期偿还债务金额中予以剔除）。 

（二）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应对措施 

为化解公司及华夏幸福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及华夏幸福

正在积极协调各方商讨多种方式解决当前问题。2021年 12月 10日公司披露《华



 

 

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债务重组进展的公告》，披露了《华夏

幸福债务重组计划》已获得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华夏幸福

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下，正在持续推进《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划》有关事项

的落地。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债务重组计划》中金融债务已签约实现债务

重组的金额累计为 1,186.03亿元，相应减免债务利息、豁免罚息金额共计 104.44

亿元。另外，华夏幸福根据债务重组相关工作的推进情况，对已签署《债务重组

协议》中适用“兑、抵、接”清偿方式的相关债权人已启动两批现金兑付安排，

合计将兑付金额为 19.16亿元。 

公司及华夏幸福将坚决恪守诚信经营理念，积极解决当前问题，落实主体经

营责任。以“不逃废债”为基本前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

策的原则，稳妥化解华夏幸福债务风险，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一）诉讼、仲裁情况 

自公司前次披露（2022年5月11日）华夏幸福诉讼、仲裁情况后至2022年6

月30日，华夏幸福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为13.72亿元，约占华夏

幸福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21.75%。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所处

的当事人

地位 

主要案由 
涉案金额 

主要诉讼和仲裁请求 
(万元) 

原告 

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 
129.94 

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主要分两类： 

一是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被

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律师费等费用。 

二是要求被告支付剩余的购房款；被告支付违约金；

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费用。 

建设工程类

纠纷 
61.10  

因被告工程不合格，原告要求被告进行整改并赔偿经

济损失。 

其他纠纷 2,320.00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支

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费

用。 

 

 

 



 

 

续表： 

公司所处

的当事人

地位 

主要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主要诉讼和仲裁请求 

被 告 / 被

申请人 

票据纠纷 17,484.29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票据本金；被告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被告

支付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 
14,056.62 

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主要为分四类： 

一是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

费等费用； 

二是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款；承担逾期退还购房款的

违约金或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三是要求被告维修房屋；承担因房屋质量问题导致

的经济损失；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四是要求被告退还电商款；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费

用。 

建设工程类

纠纷 
70,073.68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

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对于所建设工程享有优

先受偿权；被告/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等诉讼费用。 

其他纠纷 33,066.40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

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等

费用。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和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以后期间利润等的影响 

1、本次公告的诉讼和仲裁尚在审理过程中，案件的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以后期间利润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